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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1201 有關第 88106543N01 號「速克達（SCOOTER）型

機車之行李箱」發明專利舉發事件（106 年度行專訴字第 38

號）（判決日：107.2.26） 

爭議標的：進步性 

系爭專利：「速克達（SCOOTER）型機車之行李箱」發明專利 

相關法條：專利法（91.1.1 施行）第 20 條第 2 項 

【判決摘要】 

原告所稱反向教示部分，查系爭專利之其他目的固在於提供可防止

車體沿前後方向大型化之速克達型機車之行李箱，然證據 7 所揭

示安全帽收納箱 30 之長徑方向與車體中心線呈斜向設置，使得安

全帽收納箱 30 往寬度略微增大，並使得機油箱 50 與燃料箱 51 可

設置兩側而不須改變位置，其配置亦不改變後方行李箱 40 之原有

位置，除了安全帽收納箱 30 空間增大之明顯功能外，同時有維持

車體後部行李箱 40 空間之功效，是證據 7 所達成之功效與系爭專

利之「可防止車體沿前後方向大型化之速克達型機車之行李箱」之

發明目的顯屬相同，難認證據 7 存有何反向教示。 

一、案情簡介 

(一)案件歷程：系爭專利申請日為 88 年 4 月 23 日，經被告（智

慧局）於 91 年 12 月 3 日准予專利並公告。參加人（舉發人）

以該專利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 20 條第 2 項之規定，對系爭專

利提起舉發事件。原告（專利權人）於 102 年 12 月 11 日提

出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更正本，參加人另於 104 年 8 月 25

日提出專利舉發補充理由書，案經智慧局審查，以 105 年 8

月 25 日（105）智專三（三）05048 字第 10521054080 號專利

舉發審定書為「102 年 12 月 11 日之更正事項，准予更正。請

求項 1 至 2 舉發成立，應予撤銷」之處分（下稱原處分），原

告不服，依法提起訴願，經經濟部以 106 年 3 月 31 日經訴字

第 10606302610 號訴願決定駁回，原告仍不服，遂向智慧財

產法院提起行政訴訟，經智慧財產法院於 107 年 2 月 26 日以

106 年度行專訴字第 38 號判決駁回原告之訴。 

(二)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內容（附圖一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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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一種速克達型機車之行李箱，其係於把手與座位之間設有

低車架式擱腳台，引擎固定配置在該擱腳台附近，該引擎

係使其氣缸部向前方突出並且包含乾式 V 皮帶變速機，於

該引擎中設有以前端部之樞軸為中心上下搖動自如之後臂，

後輪支持於該後臂之後端部之速克達型機車，特徵在於，

行李箱配置於前述座位下側，該行李箱於前述引擎與後輪

間之樞軸上方空間內配置頭盔收置部。 

2.一種速克達型機車之行李箱，其係於把手與座位之間設有

低車架式擱腳台，引擎固定配置在該擱腳台附近，該引擎

係使其氣缸部向前方突出並且包含乾式 V 皮帶變速機，於

該引擎中設有以前端部之樞軸為中心上下搖動自如之後臂，

後輪支持於該後臂之後端部之速克達型機車，特徵在於，

行李箱配置於前述座位下側，該行李箱於前述引擎與後輪

間之樞軸上方空間內配置頭盔收置部，前述頭盔收置部作

成可逆置頭盔,使該頭盔縱長方向對向車寬方向予以收置，

更且對應於座部前後方向中途部之最大寬度部分予以配

置。 

(三)舉發證據： 

1.證據 2：日本 1991 年 7 月 29 日公開之實用新案平 3-75093

「自動二輪車」專利，及部分翻譯文。（附圖二） 

2.證據 3：日本 1988 年 5 月 11 日公開之特開昭 63-106194「速

克達型小型車輛」專利，及部分翻譯文。（附圖三） 

3.證據 7：日本 1997 年 12 月 16 日公開之特開平 9-323681「速

克達型車輛」專利，及部分翻譯文。（附圖四） 

(四)法院維持智慧局原處分理由摘要： 

1.證據 2、3 兩者氣缸部在同一平面上，其等與系爭專利之「將

氣缸部向前方突出」特徵雖略有差異，惟氣缸部仍在同一

平面或高度上，均同樣可解決降低機車車體重心及其座位

高度之問題，為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依上

開證據可輕易完成。另系爭專利之「引擎中設有以前端部

之樞軸為中心上下搖動自如之後臂」特徵，固與證據 2、3

所採搖動式後臂樞接於車體車架之技術內容有所差異，此

僅為速克達型機車業界所習用之樞接位置改變，所欲解決

之問題相同，為該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所能輕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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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飾或改變而完成者，亦未產生無法預期之功效。證據 2、

3 之組合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之實質技術特徵，且系爭

專利請求項 1 相對於證據 2、3 之組合亦不具有無法預期之

功效，證據 2、3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不具進

步性。 

2.證據 7 圖式第 1、2 圖已揭示安全帽長方向 L2 與車體前後

方向中心線L1並非平行，形成角度為 40~50度斜方向設置，

與系爭專利之頭盔對應於座部前後方向中途部之最大寬度

部分予以配置，差異僅在於系爭專利之安全帽長方向與車

體前後方向中心線角度之不同；證據 7 揭示安全帽收納箱

30 之長徑方向與車體中心線呈斜向設置，主要雖係改變習

知安全帽設置方式，使得安全帽收納箱30往寬度略微增大，

達成車體後部空間增大之明顯功能，惟亦可使安全帽收納

箱 30 之長度略減小，同時達成系爭專利避免車體沿前後方

向大型化之功效。證據 2、3、7 之組合已揭露系爭專利請

求項 2之實質技術特徵，且系爭專利請求項 2相對於證據 2、

3、7 之組合亦不具有無法預期之功效，證據 2、3、7 之組

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2 不具進步性。 

二、主要爭點及分析檢討 

(一)主要爭點： 

1.證據 2、3 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不具進步

性？ 

2.證據 2、3、7 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 2 不具

進步性？ 

(二)原處分認定： 

1.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 1 與證據 2 之結構所差別在於系爭

專利之「引擎係使其氣缸部向前方突出並且包含乾式 V 皮

帶變速機」，證據 2 為「引擎 15 係使其氣缸部呈水平且朝

向車體寬度配置，並且包含皮帶變速機 21」以及系爭專利

之「引擎中設有以前端部之樞軸為中心上下搖動自如之後

臂」，證據 2 為「管構件 24 之前端經由樞軸 26 樞接於框架

管 7 之托架 25 上」。證據 2 引擎之汽缸部雖向車寬方向突

出，因為兩者汽缸部在同一平面，其亦可解決降低引擎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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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及座位高度之課題。另系爭專利與證據 2 所差別僅在後

臂(管構件)樞接於引擎或車框架，而觀諸搖動式後臂與車體

的相對位置及考量後臂的長度及引擎之裝設位置，搖動式

後臂的前端樞接於車體（如證據 2、3）或引擎（如系爭專

利或證據 5）均為業界所習用之樞接位置，所能達成之功效

亦為所屬技術領域通常知識者所能預知，系爭專利難稱具

進步性。證據 2 既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 1 不具

進步性，證據 2 與證據 3 之組合自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

正後請求項 1 不具進步性。 

2.證據 7 揭示「座椅 5 下方設有安全帽收納箱 30，全罩型安

全帽 H 係採開口向上倒置方式，該安全帽長方向 L2 與車

體前後方向之中心線 L1 形成角度α約 40~50 度，安全帽採

斜向方向收納」，與系爭專利所差別僅在於安全帽長方向

L2 與車體前後方向之中心線 L1 形成角度不同，系爭專利

為 90 度，證據 7 為 40~50 度，證據 7 相較安全帽收納箱之

長徑方向與車體方向一致之樣態，確實也如同系爭專利均

可達成避免車體沿前後方向大型化之功效，此為證據 7 之

構成可獲得之另一功效，與證據 7 說明書所述之主要功效

並不相悖，故證據 2、3 及證據 7 之組合自足以證明系爭專

利更正後請求項 2 不具進步性。 

(三)判決認定： 

1.證據 2所揭示引擎 15係使氣缸部呈水平且朝向車體寬度配

置，並包含皮帶變速機 21，其水平配置之氣缸部在同一平

面，證據 3 圖式第 4 圖亦揭示引擎 40 係使氣缸部呈水平且

朝向車體寬度配置，證據 2、3 兩者氣缸部在同一平面上，

其等與系爭專利之「將氣缸部向前方突出」特徵雖略有差

異，惟氣缸部仍在同一平面或高度上，均同樣可解決降低

機車車體重心及其座位高度之問題，為該發明所屬技術領

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 2、3 可輕易完成。系爭專利之「引

擎中設有以前端部之樞軸為中心上下搖動自如之後臂」特

徵，固與證據 2、3 所採搖動式後臂樞接於車體車架之技術

內容有所差異，惟原告所指證據 2、3 將使引擎之配置空間

變窄、車體重量增加等問題，皆不改變證據 2、3 後臂樞接

點對於引擎配置空間與車體重量之差異，且此僅為速克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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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機車業界所習用之樞接位置改變，所欲解決之問題相同，

為該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所能輕易修飾或改變而

完成者，亦未產生無法預期之功效。 

2.證據 7 圖式第 1、2 圖已揭示收納箱 30 可收納全罩型安全

帽 H 開口向上倒置方式，且安全帽長方向 L2 與車體前後

方向中心線L1並非平行，形成角度為 40~50度斜方向設置，

與系爭專利之頭盔對應於座部前後方向中途部之最大寬度

部分予以配置，差異僅在於系爭專利之安全帽長方向與車

體前後方向中心線角度之不同；又有關安全帽之收納方向，

系爭專利請求項 2 主要記載安全帽縱長方向以車寬方向予

以收置，以達成避免車體沿前後方向大型化之功效，而證

據 7揭示安全帽收納箱 30之長徑方向與車體中心線呈斜向

設置，主要雖係改變習知安全帽設置方式，使得安全帽收

納箱 30 往寬度略微增大，達成車體後部空間增大之明顯功

能，惟亦可使安全帽收納箱 30 之長度略減小，同時達成系

爭專利避免車體沿前後方向大型化之功效。 

(四)分析： 

1.原告主張：證據 2 已實質隱含有關排除系爭專利之發明之

反向教示，理由略以，證據 2 說明書記載，該發明之所以

將引擎之一對雙氣缸及皮帶變速機配置為「朝向車寬方向」，

係為解決先前技術之「因引擎至後輪為止之傳動系統變長

（即於前後方向上變長），且重量較重之構件於車體前後方

向上分散配置，故難以將車輛重心設置於期望之位置」之

技術課題，其既係為避免機車前後方向過長且重量較重的

構件，因此分散於前後方向，而刻意將氣缸及變速機朝車

寬橫向配置，若如系爭專利將氣缸與變速機改成朝前後方

向配置，將導致重量較重之構件於車體前後方向上分散，

是以通常知識者基於證據 2 之揭示內容，應已直接且無歧

異得知證據 2 之技術內容已排除系爭專利氣缸部前後方向

配置之技術內容云云。 

2.智慧財產法院認定：證據 2 欲解決先前技術中因引擎至後

輪為止之傳動系統變長，且因重量較重之構件分散於車體，

而難以將車輛重心設置於期望位置之課題，其主要係藉由

配重位置改變，調整水平軸向之重心位置，未明確指出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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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垂直重心改變有所改變，而若將證據 2 之引擎配置方式

改為如系爭專利向前方突出之氣缸構件，固然會改變車體

水平軸向之重心位置，但引擎發動機高度若設置於較低之

位置，亦同時會降低車體之垂直重心位置，可知證據 2 引

擎配置改變所欲解決問題與系爭專利之發明目的相同，且

為該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所能輕易修飾或改變而

完成，並未實質隱含排除系爭專利發明之教示或建議。 

三、總結 

(一)反向教示係指已明確記載或實質隱含之有關排除事項的教示 

所謂反向教示，可見於 106 年專利審查基準(3.4.2.1)，係指相

關引證中已明確記載或實質隱含有關排除申請專利之發明的

教示或建議，包含引證中已揭露申請專利之發明的相關技術

特徵係無法結合者，或基於引證所揭露之技術內容，該發明

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將被勸阻而不會依循該等技

術內容所採的途徑者。 

(二)反向教示之判斷 

系爭專利之引擎係使其氣缸部向前方突出，證據 2 之引擎係

使其氣缸部呈水平且朝向車體寬度配置，證據 2 之引擎配置

方式改為如系爭專利向前方突出之氣缸構件，僅將引擎水平

旋轉 90 度，其位置並不至於有大幅之變化，亦不致會造成重

量較重之構件於車體前後方向上分散配置，為發明所屬技術

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之簡單改變。依證據 2 所揭示之內容並

無被勸阻不得將引擎水平旋轉之技術內容，故尚難稱證據 2

明確記載或實質隱含排除系爭專利之發明之反向教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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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一（系爭專利主要圖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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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二（證據二圖式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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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三（證據 3 圖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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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四（證據 7圖式） 

 

 

 


